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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法治研究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涵，既彰显劳动者利益至上的

价值取向、凝铸为劳动法治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价值实践，又昭示着构建中国特色劳动法治话语体系的价值理

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劳动法治现代化实践加速推进，劳动法治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

件对 ＣＮＫＩ 数据库高影响力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能够探查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劳动法治研究主题的发展

演进情况，进而对劳动法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来看，未来劳动法治研究应当

重点关注劳动法典理论、劳动法治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劳动法治效能以及新型劳动权利保护四个方面，为中国

式劳动法治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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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

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１］５５０。 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创造、美好生活的实现，皆源

于劳动。 坚守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价值底色，除了劳动者朴素的道德自觉，

更需要持续推进劳动法治现代化，以法治的力量捍卫劳动者合法权益、衡平劳动者与相关主体的

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法治现代化的实现，建立在劳动立法不断完善的基

础之上，更离不开劳动法治研究的深入推进。 劳动法治研究是推进国家劳动法治治理体系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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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题，其内容丰富。 总的来说，劳动法治研究的对象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对

劳动法治基本理论的研究；二是对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研究；三是对劳动法治研

究本身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劳动法治现代化不断发展，劳动法治研究取得丰硕成

果。 进入新发展阶段，劳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对劳动法治研究提出更高要求。 准确认

识劳动法治研究的价值意涵、系统回顾新中国以来劳动法治研究的演进历程、预判中国特色劳动

法治研究的未来趋势，对于探索劳动法治研究的内在规律、构建中国特色劳动法治话语体系、推

进中国劳动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劳动法治研究的价值意蕴

当前，世界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促使

劳动就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劳动领域新老问题交织叠加，直接影响劳动关系和谐与经济社会稳

定。 有鉴于此，加强劳动法治研究，发挥其学理支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战略全局来看，劳动法治研究作为一个价值命题，具有价值规范、价值取向、价值目

标、价值理想等多重价值意涵。

（一）彰显劳动者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我国劳动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劳动关系、劳动基准、社会保险、劳动权利保障与救济等方

面。 通观以上制度，无不体现劳动者利益至上的立法宗旨，劳动法治研究应当始终遵循这一价值

取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２］。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

中国共产党兴党强国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劳动权利问题的经典论述，集中体

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

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能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 ［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阐

发了未来的理想社会样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

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

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

牧人或批判者” ［４］５３７。 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自由、体面是劳动者最朴素的职业诉求。 在《１８４４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工资、工作日、工作强度、劳动报酬等劳动权利要

素。 他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 劳动生产了宫殿，但

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 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

产了愚钝和痴呆” ［４］１５８－１５９。 由此揭示了异化劳动引发的权利困境，进而将劳动权利定位为“初

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为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５］ 。 劳动法治研究只有立

足中国的发展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原典论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捍守劳权至上的基本价值取

向，在劳动者、用工主体和政府三方之间找到最佳利益平衡点，才能不断提升理论品质、真正解

答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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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凝铸为劳动法治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价值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２］。 劳动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劳动法治研究作为劳动法治现代化的重

要方面，其质量和水平直接体现劳动法治的理论品质，关乎国家劳动法治现代化的实现。 马克思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 ［４］５０２。 实践性是任何科学研究必备的理论品格，劳动法治研究的立脚点就在于促进劳动问

题的解决，助推劳动法治现代化。
长期以来，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实务部门的理论工作者立足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社

会发展需求，结合自身研究专长，针对劳动法领域的诸多重要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 劳动法律、劳动司法和执法、劳动关系、劳动争议处理、集体协商、工会组织、国际劳工标准

等方面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聚沙成塔，勾勒出中国劳动法治研究的生动图景。 以上研究对于廓清

理论误区盲区、完善劳动立法、推进劳动司法和执法科学化规范化、构建劳动法学科体系和学术

体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为劳动法治现代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三）昭示构建中国特色劳动法治话语体系的价值理想

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尤其是劳动法治研究者，拥有学术理想极为重要。 最新数据①显示，
２０２１ 年末，我国 １６—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 ８８２２２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６２．５％。 劳动关系作

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连接个人、家庭与国家的重要纽带，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关乎个人发展、
家庭幸福，更关乎强国复兴伟业。 因此，劳动法治研究者应当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提高

学术研究水平，为中国式劳动法治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为劳动法治

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劳动法治治理体系更加系统、科学，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同时，也要看

到，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与应用，劳动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催生兼职就

业、远程办公、共享员工、灵活就业、居家就业等新的工作形式，由此导致劳动关系复杂化、多样

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法国际化、劳动关系格局变化、西方霸权主义对中国劳动领域的渗

透，世界范围劳动领域政治、经济、法律、民族、宗教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以上现实情况都对中国劳

动法治研究提出新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

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６］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７］。 有鉴于此，从学术共同体价

值理想的角度看，中国劳动法治研究在立足以法治化方式解决本国劳动问题的同时，还应当面向

国际国内做好阐释和宣解，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劳动法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增强中

国劳动法治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ＣＮＫＩ 期刊学术论文作为数据来源。 以“劳动治理”“劳动法治”“劳动现代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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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法”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检索日期为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共检索到

１８０６０ 篇期刊论文。 一方面，要确保数据覆盖的时间跨度为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另一方面，尽可能选

取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 基于以上两方面考虑，在 １９９８—２０２２ 年 ２１９１ 篇 ＣＳＳＣＩ 文献的基础

上，对 １９４９—１９９７ 年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数据补全。 经过手工筛选，剔除报道、文件、通知等非学术

性文献，清洗除重处理后，分别选取前 ２０％高被引文献。 具体包括两部分文献资料：一是 １９９８—

２０２２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论文前 ２０％的高被引文献 ４３８ 篇；二是 １９４９—１９９７ 年发表的期刊论文前 ２０％

的高被引文献 ９２ 篇。

（二）研究方法

在阐明劳动法治研究价值意蕴的基础上，本研究力求探索和总结新中国以来劳动法治研究的

宏观样貌和热点主题演进，并对劳动法治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行初步预测。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一款建立在

引文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基础上的信息可视化软件，综合运用引证分析和共引分析，从知识基

础映射研究前沿，用时间切片抓拍显示研究领域演进，以可视化图谱呈现研究网络结构变化，能够很

好地契合本研究需要［８］。 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对关键词

进行词频统计、共现、聚类和突现分析，直观具象地反映劳动法治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三、新中国以来劳动法治研究的主题演进

（一）时空交错场域下高影响力作者的历史出场

１．劳动法治研究的时间分布图谱

图 １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代表性文献统计

为系统探查劳动法治研究的发展脉络，本研究对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收录在中国知网的 ５３０ 篇代

表性期刊论文进行了统计，如图 １ 所示，从时间维度勾列出劳动法治研究的知识化图谱反映了新

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我国劳动法治研究发文量变化的基本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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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显示，１９４９—１９９２ 年，我国劳动法治研究因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在摸索中

艰难推进；１９９２ 年以后，我国劳动法治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劳动法治

研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趋势；新时代我国劳动法治研究持续推进，高影响力文献多达 ２３２ 篇，占

研究样本 ４３．７７％，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该领域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２．劳动法治研究的空间分布图谱

为了探明国内劳动法治研究的核心学术机构，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据此绘制出空间分布图

谱，其中，高影响力研究机构如图 ２ 所示。 横坐标代表发文量，纵坐标代表学术机构名称及其发

文的最早年份，直观反映新中国以来劳动法治研究的高影响力机构空间分布情况。

研究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位列高

被引论文发文量前五名，共计发文 １４２ 篇。 这五大机构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后开始深耕劳动法治

研究，在该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 从空间分布来看，劳动法治研究机构的核心力量主

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其次是吉林，其他地区研究力量相对薄弱，核心机构研究力量空间分布不

平衡。

图 ２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高影响力机构统计

研究还发现，核心研究机构中，除法学类院校和研究机构外，还有师范类、财经类和综合类大

学。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法治研究不仅得到理论界重视，也受到实务部门、学术团体的关注，劳动

法治研究主体多元化趋向。 从研究机构间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度相对较高，在劳动法治研究领域起到一定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呈现出多机构

协同的趋势。

３．劳动法治研究高影响力作者的历史出场

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体现为核心研究机构的发文情况，但归根到底体现为核心作者群的发

文情况。 为了探寻国内劳动法治研究的核心学者，本研究对中国知网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高

被引期刊论文发文作者进行了分析，据此绘制出高影响力作者分布图谱。 表 １ 显示，发文量 ６ 篇及

以上的作者总计 １４ 位，共计发文量 １６２ 篇，占研究样本的 ３０．５７％。 其中，华东政法大学董保华、上海

财经大学王全兴、吉林大学冯彦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谢增毅是该领域核心作者群的中坚力量。

·９８·

周君丽：劳动法治研究的价值意蕴、主题演进与未来趋势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发现，网络密度仅为 ０．００１９，尽管图谱节点中王全兴、
董保华、冯彦君等存在一定长度的半径，形成了或大或小的合作团队，但从总体上看，图谱呈明显

离散状分布。 这表明国内劳动法治研究领域核心作者之间学术合作频次不高且强度偏弱，相对

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尚待形成。
表 １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高影响力作者统计

发文量 ／篇 作者

２５ 董保华

１９ 王全兴　 冯彦君

１６ 谢增毅

１３ 王天玉

１２ 秦国荣

９ 林嘉　 钱叶芳　 许建宇

７ 常凯

６ 黎建飞　 沈建峰　 史探径　 徐智华

（二）７０ 多年来劳动法治研究热点主题的时代转换

１．劳动法治研究热点的测定

研究热点是某一时期比较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作为论文中心思想的高度凝练，其
出现频次、中介中心性能够表征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学术前沿。 频次直观地反映关键词的热度，
中介中心性则表征关键词在共现知识网络中影响力的大小。 本研究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进行可视

化处理，生成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词频大于 ３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３ 所示。 同时绘制

出关键词共现频次、中心性图表，如表 ２ 所示。

图 ３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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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 ３ 和表 ２ 的数据信息，从关键词出现频次来看，“劳动法”出现频次高达 １２３ 次。 “劳

动关系”“劳动合同”“劳动者”“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工会法”“劳动权”出现的频次都在 １０ 次

以上，反映了劳动法治研究的总体样貌；从关键词共现的中介中心性来看，除前述关键词以外，

“劳动争议”“劳动立法”“农民工”“劳动权益”也是劳动法治研究的关键节点。 概言之，７０ 多年

来国内劳动法治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劳动立法、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

表 ２　 关键词共现频次、中心性及年份（部分）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１ １２３ ０．７３ １９８０ 劳动法 ６ １１ ０．０８ １９９６ 劳动争议

２ ５８ ０．２１ １９８４ 劳动关系 ７ ２２ ０．０７ １９９４ 用人单位

３ ５５ ０．１４ １９８４ 劳动合同 ８ １８ ０．０５ １９５７ 劳动立法

４ ２９ ０．０９ １９９７ 劳动者 ９ ９ ０．０５ ２００４ 农民工

５ １４ ０．０８ １９５９ 工会法 １０ ７ ０．０４ １９９５ 劳动权益

２．劳动法治研究热点主题的时代在场

研究热点能够反映不同时期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 为了深入发掘这些研究热点之间的主

题联系，本研究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处理，生成

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４ 所示，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劳动法治研究热点主题

分布情况。

图 ４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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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君丽：劳动法治研究的价值意蕴、主题演进与未来趋势



根据图 ４，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本研究将国内劳动法治研究大致划

分为三个阶段，并在系统梳理各个不同时期高影响力文献的代表性观点和主要结论基础上，深入

剖析不同阶段我国劳动法治研究热点主题的演进过程。

（１）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劳动立法研究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时期国内劳动法治研究集中体现为劳动立

法研究。 从研究的时间分布来看，这一时期总计 ５３ 篇文献，高影响力文献仅 ３ 篇。 从关键词的空

间分布来看，围绕“劳动法规”，次级中心关键词主要有“劳动法令”“工会法”“劳工立法”，研究机

构涵盖高等院校、劳动行政部门、企业等主体。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贯彻国家劳动政策，服务

于国家经济恢复和计划经济建设。 有学者指出，这一阶段的劳动立法“在工资制度、劳动保护制

度与社会保险制度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对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保证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以及

在生产发展基础上改善职工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９］。 该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劳动法治研究的热点主题是“劳动法规”。 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力量较为

薄弱、分散，多面开花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尽管如此，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劳动法治研究在

中国劳动法治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非凡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劳动法治研究随着新中国

的发展壮大，在艰辛探索中踉跄起步。

（２）第二个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１ 年）：劳动法治研究稳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国内劳动法治研究可以细分为两个时段。

一是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年的劳动法治研究。 ２０ 年改革开放浪潮孕育了中国劳动法治现代化发展

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劳动合同制度的实行和《劳动法》的颁布实施。 在此背景下，涌现出任

扶善、关怀等多位劳动法领域著名学者，劳动法治研究取得长足进步。 在此期间，高影响力文献

１２１ 篇，占研究样本的 ２２．８３％。 从研究机构的空间分布来看，工会组织及工会类院校、专门研究

机构以及国家立法机关的参与使得研究主体更趋多元。 从研究内容聚类结果来看，突出劳动法

律制度和劳动法律关系两大热点主题。

在劳动法律制度研究中，次级中心关键词有“劳动法律” “社会保障立法” “劳动合同制度”

“劳动法典”“劳动争议处理”“工会立法”。 概言之，涵盖四个方面：第一，劳动法基本理论问题研

究。 有学者呼吁中国应当尽早制定劳动法典［１０］。 有学者建议，我国劳动立法应采取“合同化”和

“标准化”相结合的立法体例［１１］。 第二，有关《劳动法》的研究。 大量研究围绕《劳动法》的重要

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讨论。 有研究探讨了《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工作时

间以及职工奖惩问题［１２］ 。 第三，劳动合同制度研究。 主要集中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必要性、法

定程序、劳动合同的有效性及合法解除、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等问题。 第四，具体劳动法律制

度研究。 涉及工资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工伤赔偿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

度等。

在劳动法律关系的研究中，次级关键词有“劳资关系”“劳动合同关系”“工会工作”“集体谈

判”“劳动关系”。 具体而言，涵盖两个方面：第一，劳动关系认定问题。 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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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对劳动者、用人单位作出清晰界定，其次需要厘清劳动关系与其他劳动法律关系的区

别。 有学者提出，“在通俗的意义上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即是人们平常所说的蓝领工人和白领工

人” ［１３］。 第二，劳动关系协调问题。 有学者探讨了日本、德国、荷兰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研究，也

有学者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展开讨论。 有学者指出，工会应当成为劳动者集体权益的

代表［１４］。

二是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的劳动法治研究。 随着改革深入进行，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 这

一时段的劳动法治研究高影响力文献有 ２０６ 篇，占研究样本的 ３８．８７％。 从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

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发文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从研究机构的空间分布来看，高校和研究机构是

核心力量。 从研究的核心作者来看，董保华、冯彦君、王全兴发文量都在 １０ 篇以上。 从研究内容

来看，研究的热点主题是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和劳动关系。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研究，次级关键词有：“立法模式” “《劳动法》” “劳动标准” “非全日制用

工”“社会法”。 董保华提出我国劳动基准法应当以“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作为目标选择［１５］。

有学者提出，应当吸收借鉴地方劳动合同立法资源［１６］。 也有学者提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价

值在于，明确侧重保护劳动者的价值取向，明确将国家强制作为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明确

劳动关系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１７］。

关于劳动者研究，次级关键词包括：“劳动权益”“劳动诉讼”“劳动报酬”“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农民工”“带薪实习”“忠诚义务”。 总体上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者身份认定、劳动权利与

义务、劳动权益保护三个方面。 有学者认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本质是工人。 不少研究探讨了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解雇保护制度。 也有研究探讨了公司高管、职业运动员、高校教师的劳动者

身份以及劳动者隐私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录用优先权等问题。 有学者主张，劳动者在履行

劳动给付义务过程中享有人格尊严权、人身安全与健康权、休息权等基本权利［１８］。 也有学者就劳

动者竞业限制、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以及不当劳动行为的规制展开讨论。

关于劳动关系研究，次级关键词包括：“劳动关系” “雇佣关系” “劳务关系” “劳动法适

用”。 研究主要集中在辨析基本概念和界定认定标准。 有学者从劳动内容、当事人地位和主体

身份来界定劳动关系［１９］ 。 也有学者提出，将非典型劳动关系与典型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调整

范围，将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视为统一概念，经由主体性判断和内容性判断两条路线建构综合

判断标准［２０］ 。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我国劳动法治研究实现稳步发展。 研究视野不再拘泥于对某一具体法

律制度的设计，而是在全球化视野下立足本国实际寻求最佳发展路径。 对劳动法治的基础性理

论持续探讨，突出劳动标准立法，强调劳动法治实践的效能检验，特别是劳动法法典化的创想具

有很强的前瞻性。 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研究更加深入，既有侧重基本权利的实现，也有对新就业

形态下新型劳动权利保护的探索。 在劳动关系研究方面，既有对主体法律地位的讨论，又有价值

取向、判定标准、协调机制等宏观层面的思考。 还有研究从域外劳动关系实践来关照中国现实，

以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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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三阶段（２０１２ 年至今）：劳动法治研究体系化跃升阶段

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长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推进，一大批重

大劳动法治研究成果竞相涌现，劳动法治研究进入体系化跃升阶段。 从发文量来看，这一时期高

影响力文献 ２３２ 篇，占研究样本的 ４３．７７％，充分展现出当前研究的现实样态。 从研究的时间分布

来看，发文量相对稳定。 从研究力量的分布来看，核心研究机构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中国人民

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高影响力文献的高产作者有谢增毅、沈建峰、王天玉、王全兴等。 从

研究层次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占据绝对优势。 从研究内容来看，适应国家法治建

设需要，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主题分别是劳动法治、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权益保护。

关于劳动法治研究，次级关键词有“劳动法”“工时制度”“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涉及

同工同酬、加班工资、劳务派遣、工伤保险、过度劳动等重要议题。 有学者建议构建“类劳动者”的

法律制度。 不少研究者针对劳动法的法律属性问题展开争论。 概言之，主要有四种观点：民法、

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 有学者提出劳动法应当认定为特别私法［２１］。 从总体上讲，多数学者倾

向于认可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法律属性。 有研究者提出，要构建“由社会法本体理论、社会权利

理论、和谐劳动关系法律建构理论和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障理论”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法学理论

体系［２２］。 还有学者剖析了我国劳动法律规范的域外效力，并提出完善建议。 另有学者认为，应以

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主线，以社会劳动关系调整为目标，构建与之

相适应的新的劳动法学科体系［２３］。

关于劳动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劳动关系主体、认定标准及其治理三个方面。 对劳动关系主

体的讨论从劳动者、用人单位和中间主体三个层面展开。 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研究方面，有学者

提出，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应当由人格、经济和组织从属性构成［２４］。 在劳动关系治理研究方

面，“分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这三个关键词表征了新时代新型劳动关系生成场域。 有

学者指出，在政府主导和劳动者自发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关系正在发生集体化转

型［２５］，也有学者建议实行分类调整、区别对待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２６］。 还有学者建议，互联网平

台用工劳动关系应采取立法设计与现实应对双重治理路径［２７］。 另有研究指出，劳动关系治理的

变革之道在于“从标准劳动关系 ‘做减法’、非劳动关系 ‘做加法’、非标准劳动关系 ‘扩中

间’” ［２８］。 还有学者提出要构建“强资本与弱劳动＋有限政府与强社会”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２９］。

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中，有关宪法劳动权的探讨，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研究具有重要

启示意义。 有学者将平台工作者界定为“第三类劳动者”，提出劳动权利扩展的保护思路。 针对

“９９６ 工作制”等过度劳动问题，有学者呼吁构建由“工时基准、带薪年休假、法定节假日、产假（育

儿假）和加班等规则”构成的休息权法律制度［３０］。 有学者提出高校工会要高标准打造思想政治

引领阵地、产学研资源融合阵地、团结动员群众阵地以及教职工维权服务阵地，保障劳动者体面

工作、舒心生活、全面发展［３１］。 也有学者对劳动者集体劳动权和竞业禁止、保守商业秘密等义务

进行研究，对用人单位惩戒权等问题展开探讨。 还有学者从反就业歧视、防治职场性骚扰、解雇

保护、失业保险等方面探讨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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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新时代十年，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创新突破，劳动法治现代化深入

推进，劳动法治研究实现体系化跃升。 这一时期劳动法治研究成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颇

高，研究主要聚焦劳动法治、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权益保护三大热点主题。 在劳动法治研究方面，

劳动基准立法仍然是重要议题；对劳动法的基本概念、法律属性、适用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继续

深入探讨，对劳动法域外适用问题的讨论契合国际化发展需要；研究视野更为宏阔，探求建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进路。 在劳动关系研究方面，有

学者提出将“经济依赖型劳务提供者归入中间主体” ［３２］；明确界定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深

入讨论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在厘清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研究重点转向

探寻劳动关系治理路径。 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方面，除了注重对传统劳动权利的探讨，也有关

于休息权、集体劳动权和宪法劳动权的讨论；在保护路径上，学者们对就业歧视、职场性骚扰、解

雇保护等重要议题展开探讨。

四、中国劳动法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图 ５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突现词是在一定时间内出现频次较高的词，其突现的频次和强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研

究领域的前沿与趋势。 为了探测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国内劳动法治研究前沿，本研究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相关分析，得到 １９４９—２０２２ 年劳动法治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如图 ５ 所示。 从突现强度

来看，排在前 １０ 位的是“劳动立法”“劳务派遣”“工会法”“农民工”“劳动关系”“劳动法典”“劳

动法”“劳动权”“用人单位” “集体合同”。 从时间序列来看，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间的突现词为“劳动

立法”“工会法”；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间的突现词为“劳动法典”“工会组织”“劳动法”“集体合同”“劳

动权”“农民工”“社会法” “劳动者” “用人单位” “劳务派遣” “劳动合同” “解雇保护” “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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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２０１２ 年至今的突现词为“劳动保护”“雇佣合同”“人工智能”“网约工”。 透过关键

词的突现强度和时间序列发现，国内劳动法治研究紧跟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明显的政策导

向性。 从聚焦主题来看，进行整体分析、合并同类项之后发现，“劳动立法” “劳动关系” “劳动者

权益保护”“劳动合同”是劳动法治研究的前沿热点，不同热点主题的影响周期不尽相同。 根据国

内劳动法治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现状，特别是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与劳动法治研究的互动演

进，未来劳动法治研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法典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编纂一部中国的劳动法典，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围绕这一议题，学者

们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域外劳动法典的介绍与评说，包括波兰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俄联

邦。 其中，大多数学者作了整体性论述，但也有学者关注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如王佳慧探讨了

俄联邦劳动权利保护制度。 二是建议将制定劳动法典纳入立法规划。 早在 １９８９ 年，史探径就提

出，制定劳动法典重要议题［１０］。 ２００３ 年，周玉清向十届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制定劳动法典的议

案；郭军呼吁将制定《劳动法典》纳入立法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制定劳动法典的意义和

必要性达成共识，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有关劳动法典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法法

典化的可行性论证。 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劳动法典化的条件已经成熟。 理由归结为四点：从历

史维度来看，中国具有法典化的历史传统；从现实维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劳动法律

体系、较为成熟的劳动法实践以及劳动者法律意识的普遍觉醒；从实践维度来看，民法典的编纂

为劳动法法典化提供了话语正当性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立法技术方向；从世界维度

来看，劳动法法典化正逐渐成为世界潮流。 二是对劳动法典编纂具体问题的探讨，如关于雇佣合

同、个人信息保护、劳动权利等重要制度入典的讨论。 有研究指出，编纂劳动法典应当重点关注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基本劳动标准、集体劳动关系三大问题［３３］。 三是探讨劳动法典的基本架构。

现有以“劳动法典”命名的专著，实为劳动法律制度汇编。 有观点指出，“我国的劳动法典应采取

体系型编纂模式”，“法典应包含总则、个体劳动法、集体劳动法、劳动执法和劳动争议处理四大模

块” ［３４］。 也有观点认为，劳动法典可以分设劳动私法编和劳动公法编。 概言之，有关劳动法典的

研究，关涉舆论正当性讨论、可行性论证以及立法建议等方面，既有宏观思考，也有中观探讨，还

有微观建构，这些研究成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劳动法典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勃兴，新的劳动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劳动领域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这

些新问题与老问题叠加累积，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新挑战。 应当看到，我国的劳动法律体系已经

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劳动法律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适时进行修、改、废，

以确保劳动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统一，确保劳动法与民法、经济法、刑法等相关法律同向而行。 因

此，亟须制定一部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法典。 有鉴于此，迫切

需要研究者继续思考一系列的根本性问题：现行立法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未来劳动法典能够从

哪些方面进行弥补和突破；当前编纂劳动法典具备哪些“存量”资源；还缺少哪些“增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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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同富裕甚至更高目标，我们究竟需要一部什么样的劳动法典；我国劳动法典的体例如何

选择；结构框架如何建构；编纂劳动法典应当突出哪些重要制度设计；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如何呈现；劳动法典与民法典关系如何协调；劳动法实践能够为劳动法典编纂提供哪些丰厚滋

养；等等。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围绕劳动法典编纂展开的问题必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劳

动法治研究的热点议题。 制定一部中国特色的劳动法典，对于推进劳动法治现代化、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必将起到基础性保障作用。

（二）劳动法治基本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阐释

如前所述，现有研究在劳动法治概念廓清和基本理论建构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在

此基础上，该项研究仍将持续深入。 从中国劳动法治实践和研究进展来看，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研究的迫切需求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当前国内劳动法治研究基于不同的语境，不同学科对劳动

者、用工主体、劳动关系等基本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概念本身涵盖的主体范围也不统一，给劳动

法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造成一定阻力；二是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具有强

大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水平、基本理论的科学化和体系化水平直接影响到劳

动法治的研究水平和实践效能，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劳动法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

建构成效，甚至将决定未来劳动法典的立法走向。 有鉴于此，随着劳动法治研究的持续深入，未

来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劳动法治现代化的现实需求，科学界定劳动法治的基本概念，有效建构基

础理论体系。 唯有如此，劳动法治研究才能做实做深，也才能够通达建构中国特色劳动法治学术

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价值理想。

（三）劳动法治效能研究

中国的劳动法治是效能型法治，建构中国特色劳动法治体系的目的在于以中国式劳动法治

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劳动领域治理，关键是在厘清基本概念、阐明

基础理论基础上，加强劳动法治体系化建设，以提高劳动法治治理效能。 从当前劳动立法现状和

劳动法治研究概况来看，研究者需要从劳动立法、司法与学理阐释的多向互动中探寻提升中国劳

动法治治理效能的具体进路。 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以劳动法典的编纂推动劳动

法律制度的体系化跃升；二是在劳动法典型案例的纵横比较中测量现行劳动法律的治理效能，推

进劳动法领域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体系化建构，促进劳动案件的妥善解决；三是以系统化的劳动法

治研究为劳动法典化提供话语正当性，同时为劳动法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研究劳动法治的治理

效能对于切实发挥劳动法律的实践应用功能、充分彰显劳动司法的公平正义价值方面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因此，随着法治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劳动法治效能研究有望成为未来劳动

法治研究的热点议题。 概言之，未来研究应当扎根劳动司法实践，通过对典型案例样本的实证分

析，检验现行劳动法律制度体系的实践效能，更为重要的是，探查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劳动法治效

能的充分发挥，以期提升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助推劳动法治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四）新型劳动权利保护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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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２］。 针对当前劳动领域出现的新就业形态，未来劳动法治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 具体来讲，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劳动者个人信息权保护。 特别是要

深入探究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如何协调好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安全治理的关系，

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个人信息安全。 二是劳动者休息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及其

在工作场域的广泛应用，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趋于模糊化，生活工作化态势很难扭转，应深入探讨

用工主体如何切实贯彻我国劳动法的工时基准，作为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一方如何在下班后对休

闲时间与额外工作时间进行分割。 三是平台就业者劳动报酬支付问题。 主要涉及劳动报酬支付

制度，特别是要扩大劳动关系的适用范围，并对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实行最低工资

制度。 四是户外劳动者的劳动保障问题。 快递、外卖从业者和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的社会

保险、劳动安全、劳动条件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数据源自《环球时报》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的报道，如果按照国际通用标准，１５—６４ 岁属于劳动适龄人口，这一比

重还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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